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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政風處

「104 年廉政故事集徵文比賽」實施計畫

壹、 目的

為鼓勵本市市民及在本市就學、就業者能積極參與廉能政府及強

化其廉政知能，爰規劃辦理 104年廉政故事集徵文比賽，期能提

升社會各階層對於廉能工作之認同，達到宣揚反貪倡廉之目標。

優勝作品將擇優由本處出版為廉政故事集，做為本市廉政故事媽

媽校園宣講題材，以發揮本活動之最大效益。

貳、 主辦單位

新北市政府政風處。

參、 參加對象資格

年滿 18 歲以上設籍新北市之市民或雖未設籍新北市，但在新北

市就學及就業者。

肆、 命題範圍

以「廉政寓言小故事」為主題自由命題，故事內容須蘊含表彰廉

潔、誠信等正向價值，本處 101年及 103年出版之廉政故事集參

考資料如下：本府政風處網站 http://www.ethics.ntpc.gov.tw，瀏

覽路徑：【廉政刊物專區】→【廉政故事集】及【廉政故事集 2】

伍、 報名資訊

一、 報名方式：

請至本府政風處網站公告區下載並填妥「報名表」（如附件

1），或洽政風處第二科高小姐索取（電話：02-29603456分

機 7370）。

二、 繳件截止期間：

自公告日起至 104年 9月 30日止。

三、 收件方式：

請檢附「報名表」及「稿件」，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本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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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電子信箱（ak9924@ntpc.gov.tw），逾時恕不受理。

陸、 徵文格式

一、字數限制：

2,000至 2,500字（含標點符號）。

二、書寫模式：

電腦繕打：使用 word檔，採直式橫書，標題字體為 14號標

楷體粗體，內文字體為 14號標楷體，邊界上下左右皆 2公

分，行高採單行間距（如附件 2）。

柒、 評選方式

一、評選流程：

（一）初選：本處組成評選工作小組對參賽作品進行形式審

查。

（二）決選：外聘評選委員 2名，就複選作品依評分原則評

分統計後，依總分高低決定得獎作品名次。

二、評分原則：

（一）與廉政議題契合度：30%。

（二）故事寓意：20%。

（三）新穎性：20%。

（四）組織結構：20%。

（五）錯別字、格式與標點符號：10%。

捌、 獎勵方式

一、 評選結果將於 104年 10月 30日（星期五）前於本府政風

處網站公告得獎名單，並擇期於本處公開授獎。

二、獎勵名額：

第 1名：新臺幣（下同）12,0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張。

第 2名：10,0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張。

第 3名： 8,0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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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選 10名：2,0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張。

玖、其他事項

一、 獲獎作品之著作權無償讓與主辦單位，主辦單位有無

償使用、展覽、攝影、出版及印製發送等權利，得獎

者應於授獎時簽署著作權轉讓同意書予本處（如附件

3）。

二、 參賽作品以未曾公開發表或得獎者為限，採個人參賽，投

稿件數不限，惟作品如重複獲獎前三名，僅獲頒最優名次

獎項，必須為參賽者個人自行創作且無任何侵害他人權

利、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，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

法令規定等情事。如發現得獎作品有違反相關法令者，主

辦機關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還相關獎狀及禮券，若造成主

辦機關損害，參賽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，參賽者如觸犯任

何刑責應自負其責，與本處概無相關。

三、 參選作品一律不退件，請自行備份留存，參選作品不得標

註姓名、筆名或附加任何可辨識作者身分之記號。

四、 得獎者務請於名單公布並接獲通知後，1週內提供戶籍謄本

供查驗參加資格，如拒絕提供者，視同資格不符。

五、 得獎名單公告於本處網站，並擇期於本處公開授獎，如未

能如期出席請檢附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領獎。

拾、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補充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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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北市政府政風處 104年廉政故事集徵文比賽】
報名表

◎注意事項

1.未入選者恕不另行通知。

2.報名表各欄位請務必詳填，以利通知及作業處理，若因填寫不全

或查與事實不符，將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。

3.參賽者個人資料僅供本徵文比賽相關作業之用，本處將保密資料

不做其他使用。

參賽編號： （主辦單位填寫）

參賽者

基本資料

姓名

就讀學校或服

務單位（如設籍

新北市者免填）

身分證字號

通訊

住址

□□□

聯絡

方式

行動電話：

e-mail：

附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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咔幫馬戲團（範例）

在遙遠的地方，有個「黑皮尼」小鎮。這裡的人們除了工作之外喜歡唱歌、

跳舞。小鎮中央有個大廣場，假日的時候，廣場上會出現唱歌的歌手、彈琴的

樂手、演戲的人，輪流提供大家不同的娛樂享受。鎮長米斯特先生最喜歡站在

廣場邊看著鎮民們開心的臉。認真照顧著鎮上每一位居民，是他心中最大的願

望。

鎮上的居民，只要你想要在假日給大家來點好玩的，不管是唱歌、演奏、

演戲、跳舞，只要和鎮長說一聲便可以排入假日娛樂行程表中。大家都有自由

表演、發揮的空間。表演得好，觀眾也會給點獎金。對於一個月只能賺得到 50

元的鎮民來說，這也是對生活不無小補的另外一種方式。

有一天，一列長長的隊伍伴隨著動物叫聲，進入了這個歡樂的小鎮。全鎮

的人都好奇的出來看，這是他們從沒看過的景象。他們在一個大草皮上搭了彩

色的帳篷，播放熱鬧的音樂。不僅鎮民們好奇，鎮長也非常好奇。他走到大大

的帳篷面前想一探究竟。

帳篷裡走出一位矮胖的人，一看到鎮長便說：「你好，我們是咔幫馬戲團，

我是團長咔幫，想來這邊表演幾天。」

鎮長米斯特先生高興地說：「你好，我是這個小鎮的鎮長，我們非常歡迎你

們來表演，但是需要排進我們的假日行程中。請問你們的內容是什麼呢？」

附件二

標題：14號標楷體，置中、粗體

內文：單行間距，標楷體、14號字

上下邊界 2cm

左
右
邊
界2c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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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北市政府政風處 104 年廉政故事集徵文比賽】

著作權轉讓同意書

本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茲就報名參加【新北市政府政風處

104 年廉政故事集徵文比賽】活動之作品，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：

1.參賽作品為本人原創，未曾獲得任何公開比賽之獎項或其他單位之補

助，作品如涉及著作權之侵權或其他不法行為，概由本人自行負責，

主辦單位得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禮券、獎狀及相關獎勵措施。

2.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，自公布得獎日起，讓與新北市政府政風處。

得獎人並承諾對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及其授權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

格權。

3.本人之作品並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著作權、專利權、商標權、商業機

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事。

4.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，本人須自負法律責任，新北市政府政風處

得要求本人返還全數得獎禮券、獎狀及相關獎勵措施。於本同意書內

容範圍內，因可歸責於參賽者之事由致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受有損害，

本人應負賠償之責。

5.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本次參賽之各項相關規定。

此 致

新北市政府政風處

立同意書人： 身分證字號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附件三


